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05� � �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公告编号:2014-76

第三季度

报告

2014年 10月 30日 星期四

B5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

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王冬雷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郭

翠花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１３，０１１，３０８，０４０．７８ １０，９１９，６７３，４９５．３４ １０，８９９，６８６，００４．０５ １９．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５，６０５，２２６，０２０．５５ ４，２２７，４２０，４０６．４１ ４，２０７，４３２，９１５．１２ ３３．２２％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２０４，４８２，２４１．７８ ３１．３８％ ３，１３９，３９１，９４２．６７ ３８．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７，６４３，８５６．６５ １６，１５７．２５％ ７０，４５３，９３１．５５ １９６．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５４２，４３０．６３ －１０２．５７％ －２０，５０６，８９４．４８ ０．８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９５，９３０，１９５．５５ １２．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２６ １１，４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６ １８３．７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２６ １１，４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６ １８３．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８９％ ０．９０％ １．６６％ ３．４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４７，１８８．３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１０，１０７，６７０．１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６０６，９５５．２７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０，８６６，３６０．２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５９，７４９．２３

合计

９０，９６０，８２６．０３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

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

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０，８８６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芜湖德豪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７３％ ３４５，３５６，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２９６，３００，０００

吴长江 境内自然人

９．３１％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王晟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６％ ３４，４０６，４００

质押

３４，４０６，４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零组合

其他

１．９１％ ２６，６８２，５１９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一组合

其他

１．２０％ １６，７５８，１５３

徐留胜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７％ １６，３００，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六组合

其他

１．０７％ １５，０００，０６９

蔡宏基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４％ １１，６７２，９４７

交通银行

－

华安创

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８％ １０，９１１，５００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

体分红

－０１８Ｌ－

ＦＨ００１

深

其他

０．７０％ ９，８１２，３２７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５，３５６，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５，３５６，８００

王晟

３４，４０６，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４０６，４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２６，６８２，５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６８２，５１９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１６，７５８，１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７５８，１５３

徐留胜

１６，３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３００，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１５，０００，０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００，０６９

蔡宏基

１１，６７２，９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６７２，９４７

交通银行

－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９１１，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９１１，５００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

体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深

９，８１２，３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８１２，３２７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福麟

１

号信

托计划

９，０８１，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０８１，１５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第二大股东王晟持有第一大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份

，

与本公司董事

长

、

实际控制人王冬雷先生是兄弟关系

，

因此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与王晟属于一致行动人

。

除

此以外

，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也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上述股东中

，

公司控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除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９６，３５６，８００

股之外

，

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９，０００，０００

股

；

徐留

胜除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４００，０００

之外

，

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０，９００，０００

股

；

蔡宏基除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６７２，９４７

股之外

，

还通

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本公司股份

６，０００，０００

股

。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

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末

２０１３

年末 同比增减

（％）

增减变化的原因

货币资金

１，５６６，５０２，７８７．８６ ９１５，４１６，１０５．６１ ７１．１２％

主要是由于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完成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３

亿股

，

募集资

金净额

１３．３７

亿元所致

。

应收账款

１，８６５，９５３，７９５．６７ １，２４３，０３７，５０５．６８ ５０．１１％

主要是

ＬＥＤ

业务占款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预付款项

５１，３９２，８２０．９７ ９，６４８，０６５．０８ ４３２．６７％

主要是由于销售订单增加及

ＬＥＤ

产能释放

为生产备货预付款项所致

。

其他应收款

８３，７４０，１１３．３３ １８９，３０４，８１５．０５ －５５．７６％

主要是报告期应收出口退税

、

应收投标保证

金等减少所致

。

在建工程

７８４，１１１，８０５．１４ １，３５９，９４９，９９７．８１ －４２．３４％

主要是报告期内芜湖

、

大连

、

扬州等

ＬＥＤ

产

业基地的工程与设备验收转固所致

。

无形资产

６５２，８１９，４２７．０３ ４８２，９８７，２２３．８２ ３５．１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新增专利技术及实用新型

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６３，３２８，５０３．６７ １２０，６００，８９７．２８ ３５．４３％

主要是报告期增加对蚌埠

ＬＥＤ

生产基地项

目的投入所致

。

应付票据

４７９，７６４，８１９．１９ ３６７，５６５，１２８．６０ ３０．５３％

主要是报告期内采购业务增加使用银行承

兑汇票所致

。

应付利息

２４，９１１，８８１．５５ ４１，２１４，５１２．９７ －３９．５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按期支付公司债券利息所

致

。

其他应付款

５４１，６１６，０００．２７ ４０７，８６４，５５３．０９ ３２．７９％

主要是报告期内获得母公司芜湖德豪投资

提供无息借款增加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２６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６，９７９，６４３．４４ －３５．１３％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少所致

。

资本公积

３，４０８，５２０，３５６．０８ ２，３００，３７１，２１１．４７ ４８．１７％

主要是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同比增减

（％）

增减变化的原因

营业收入

３，１３９，３９１，９４２．６７ ２，２７０，１２５，８８１．３８ ３８．２９％

主要是报告期内小家电销售增长及

ＬＥＤ

产

业产能释放芯片

、

封装销售大幅增长所致

。

营业成本

２，３８９，５３７，８０２．４９ １，７４２，１１７，４０４．３７ ３７．１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随着小家电

、

芯片

、

封装销

售大幅增长所致

。

管理费用

３２７，９５５，７７５．７３ ２４２，５０６，３７６．６４ ３５．２４％

主要是报告期内人工成本增长

、

研发投入增

长

、ＬＥＤ

产业基地陆续转固增加折旧与摊销

及房产税等所致

。

财务费用

２２０，３６５，８７５．５１ １４３，２００，６７４．４１ ５３．８９％

主要是报告期项目贷款因在建工程转固停

止利息资本化以及贷款规模增加

、

发行公司

债计提利息费用所增加致

。

资产减值损失

－９，５０１，８６４．１２ ６，４１７，３１３．２７ －２４８．０７％

主要是报告期收回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转回

所致

。

投资收益

５，８９４，０９７．９０ －９１，７３７，３３６．４８ １０６．４２％

主要是去年同期因

２０１４

年新准则追溯调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形成的资本公积至投资

收益减少所致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５，８９４，０９７．９０ ３２，４５４，６７７．２４ －８１．８４％

主要是投资联营企业利润减少所致

。

营业外支出

３，５９１，８８３．１３ １，３７７，３１８．１６ １６０．７９％

主要是报告期内对外捐赠

、

支付合同违约金

增长所致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６１５，９６９．３０ １，１２０，５５７．５０ －４５．０３％

主要是报告期固定资产报废处置减少所致

。

所得税费用

３１，４０２，８１８．５５ ２０，７４３，２０８．９０ ５１．３９％

主要是报告期利润增加所致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７０，４５３，９３１．５５ －７３，２７７，９３４．４４ １９６．１５％

主要是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较大以及按照

新会计准则对上年同期会计报表追溯调整

所致

。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１９６，８６３．６６ －１，３４３，２１３．６５ １８９．１０％

主要是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盈利增长所致

。

每股收益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６２８ １８３．７６％

主要是报告期盈利增加

，

以及上年同期数按

照新会计准则追溯调整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７４０，１５１，５７７．７１ １，２０４，９６７，９６３．５０ ４４．４１％

主要是报告期内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融

资及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２，３２９，８０２．４４ ４，８６６，２０５．２４ －５２．１２％

主要是报告期内人民币汇率变动所致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以前年度签订持续至报告期内的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１

、

经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芜湖德豪润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美国

Ｖｅｅｃｏ

公司

、

德国

ＡＩＸＴＲＯＮ ＡＧ

公司分别签署

７０

台

、

３０

台

ＭＯＣＶＤ

设备的采购合同

，

合同总金额不超过

２．６１

亿美元

，

在

２０１１

年底之前分批交货

；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扬州德豪润达光电有限公司与美国

Ｖｅｅｃｏ

公司签署

３０

台

ＭＯＣＶＤ

设备的采购合同

，

合同总金额不超过

０．７６５

亿美元

，

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底之前分批交货

。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

芜湖德豪润达

、

扬州德豪润达共计已到货

ＭＯＣＶＤ

设备

９２

台

，

其

中

：

５９

台已调试完成开始量产

，

１３

台设备用于研发

；

其余设备正处于安装调试过程中

。

２

、

本公司与航美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签署了

《

采购与合作框架协

议

》，

该协议总价

２．１

亿元人民币

，

履行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三年

。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

《

日常经营重大合

同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４

）

截止报告期末

，

该合同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５

，

５７４．３６

万元

，

已收款

２

，

９２９．３０

万元

，

期

末应收账款

３

，

５９２．７０

万元

。

３

、

本公司与日本双鸟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签署了

《

照明业务合作方案

》，

约定双

方三年双方的交易金额计划达到四千五百万美元

（

约合人民币

２．８３

亿元

），

协议的履行期

限为

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４

年三年

。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

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

《

重大合作协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７

）。

截止报告期末

，

该合同实现销售收入

４

，

６４０．３５

万元

，

已收款

４

，

６００．２２

万元

，

期末应

收账款

４０．１１

万元

。

（

二

）、

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

鸿道佳扬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诉北美电器

《

战略合作协议

》

纠纷

一案

，

要求北美电器履行协议约定各项费用

１

，

３５９

万元

。

北美电器向法院质疑鸿道佳扬出具的

《

战略合作协议

》

真实性

，

同时亦向北京市朝阳

区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

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进行管辖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

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２

）

朝民初字第

８９８４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

，

驳回北美电器的管辖权异议

。

北美电器不服裁定

，

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

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２

）

二中民终字第

０８７４８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

，

驳回上诉

，

维持原裁定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２

）

朝民初

字第

８９８４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

，

驳回原告北京鸿道佳扬科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

鸿道

佳扬不服判决

，

已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本公司就与美国

ＥＵＲＯ－ＰＲ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ＬＬＣ

、

美国优罗普洛国际

控股公司深圳代表处

、

美国优罗普洛国际控股公司苏州代表处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向珠海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本公司要求被告向本公司支付已生产完的模具款项

、

已发送

的样品及展示品款项及向本公司赔偿其取消订单的各项损失

，

三项合计

６

，

８８３

，

４９７．７４

美

元

，

折合人民币

４２

，

３７０

，

６８１．９９

元

。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４８

）。

因本

案双方已达成和解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诉

。

珠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

（

２０１３

）

珠中法民四初字第

１０

号之一

《

民事裁定书

》，

准许本公

司撤回起诉

。

（

三

）、

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３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

、

自然人吴长江先生两名特定对象

。

发行价格

５．８６

元

／

股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具体方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

》

等相关公告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完成发行

，

新增股

份

２３

，

０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

四

）、

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事项

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拟通

过中国农业银行向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短期

融资券

，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

该事项暂时终止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及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

公司重启短期融

资券申请事项并对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方案进行了修订

，

拟将注册规模由

１０

亿元调减为

８

亿元

，

承销银行由中国农业银行修改为中国境内合资格的商业银行并授权董事长聘请具

体的承销银行

，

方案其余条款不变

。

修订后的短期融资券发行方案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修订后的短期融资券发行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五

）、

重大经营合同的履行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本公司与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全国

３７

家运营中心签署

《

２０１４

年度区域运营中心经销协议

》，

本公司与上述

３７

家运营经销商意向销售总额约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

ＬＥＤ

照明产品

，

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截止

本报告期末

，

本协议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２１

，

００１．５４

万元

，

已收款

１５

，

９２０．８２

万元

，

期末应

收账款

８

，

６５０．９８

万元

。

（

六

）、

关于继续收购雷士照明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香港德豪润达与自然人吴长江先生及

ＮＶＣ Ｉｎｃ．

签署了附生效条

件的

《

关于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６．８６％

股份转让协议

》，

公司拟向吴长江先生及

ＮＶＣ

Ｉｎｃ．

受让其持有的雷士照明普通股

２１４

，

５０８

，

０００

股

（

连同股息权利

），

占雷士照明已发行

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６．８６％

，

交易价格由之前约定的每股

２．９５

港元变更为每股

２．３４

港元

，

交易金额

５０１

，

９４８

，

７２０

港元

，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

上述股份中

２１２

，

４４５

，

０００

股已完成过

户

，

尚有

２

，

０６３

，

０００

股未完成过户

。

（

七

）

关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的说明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开市起停牌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进展公

告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本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在开展相关工作积极推荐该事项

，

鉴于该

重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因此

，

本公司股票仍处于停牌状态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８

日 巨潮资讯网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巨潮资讯网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 巨潮资讯网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２９

日 巨潮资讯网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５

日 巨潮资讯网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３

日 巨潮资讯网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巨潮资讯网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 巨潮资讯网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巨潮资讯网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巨潮资讯网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巨潮资讯网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珠海德豪电器有

限公司

（

现已更

名为

“

芜湖德豪

投资有限公

司

”）、

王晟

（１）

珠海德豪电器有限公司承诺

：①

其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份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②

自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３

年内

，

其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

牌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③

上述承诺期限满后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

，

每达到德豪润达股份总数百分之一

的

，

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 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④

如果相

关股东会议通过了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

》，

则向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提出每

１０

股转增不少于

５

股

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

，

并在该次股东大会上对该提案投赞

成票

。（２）

王晟承诺

：①

其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②

在前项承诺期满

后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

占德豪润达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

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③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

股份数量

，

每达到德豪润达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

，

应当自该事实发

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

２００５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不再持有

德豪润达

公司的股

份之日止

遵守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王冬雷

、

珠海德

豪电器有限公司

（

现已更名为

＂

芜

湖德豪投资有限

公司

＂）

王晟

—

首

次发行上市承诺

承诺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或投资与德豪润达经营范围相同或

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

，

也不为其或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

、

发展

、

参

与

、

协助任何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与德豪润达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

争

，

其将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间接生产或销售德豪润达已经

生产或销售

、

已经投入科研经费研制或已经处于试生产阶段的产

品

；

承诺不利用其对德豪润达的了解及获取的信息从事

、

直接或间

接参与与德豪润达相竞争的活动

，

并承诺不直接或间接进行或参与

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德豪润达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

２００３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０３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起

至其不再

持有德豪

润达的股

份满两年

之日止

遵守承诺

珠海德豪电器有

限公司

（

现已更

名为

＂

芜湖德豪

投资有限公司

＂）

王晟

（２００９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承

诺

）

承诺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或投资与德豪润达经营范围相同或

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

，

也不为其或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

、

发展

、

参

与

、

协助任何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与德豪润达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

争

，

其将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间接研发

、

生产或销售德豪润

达已经研发

、

生产或销售的项目或产品

（

包括但不限于已经投入科

研经费研制或已经处于试生产阶段的项目或产品

）。

承诺不利用其

对德豪润达的了解及获取的信息从事

、

直接或间接参与与德豪润达

相竞争的活动

，

并承诺不直接或间接进行或参与任何损害或可能损

害德豪润达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

除非德豪润达的经营发展所必

须

，

其不与德豪润达进行任何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规避

、

确实需要的

关联交易

，

其将严格遵照德豪润达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予以进

行

，

以杜绝通过关联交易进行不正当的利益输送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不再持有

德豪润达

公司的股

份之日止

遵守承诺

控股股东芜湖德

豪投资有限公

司

、

第二大股东

吴长江在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时关于股

份锁定的承诺

根据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的相关规定

，

我公司

／

我

同意本次认购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获配股份自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并申请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相关股份锁定程序

。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起

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７

日

止

遵守承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现金分红承诺

公司制定了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对股东的现金

分红承诺如下

：

未来三年

，

公司的利润分配将坚持以现金分红为主

。

未来三个年度内

，

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公司董事会可

以提议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

长期有效

公司已将相

关分红政策

纳入

《

公司

章程

》

的规

定

，

截至目

前

，

承诺方

严格遵守了

上述承诺

。

公司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

及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承诺

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

。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起

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

止

遵守承诺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四

、

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

万元

） ６，０００

至

９，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１，４２０．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小家电业务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改善

，

同时

ＬＥＤ

芯片及封装产

品出货同比大幅度增长

。

２、

公司按新会计准则对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进行追溯调整

，

由调整前的盈利

８８２．６０

万元变更为调整后的亏损

１１，４２０．７０

万元

。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数

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

账面

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股票

０２２２２

雷士

照明

１，２１２，１９３，３４５．１７ ６３３，３０１，０００ ２０．２４％ ８４５，７４６，０００ ２７．０３％

长期股权

投资

香港联交

所二级市

场购入

、

协议受让

合计

１，２１２，１９３，３４５．１７ ６３３，３０１，０００ －－ ８４５，７４６，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２２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０８

日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香港德豪润达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在香港联交所以场内及场外交易的方式共购入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雷士照明

（

股票

代码

：

０２２２２．ＨＫ

，

股票简称

：

雷士照明

）

普通股

２６０

，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其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

数

３

，

１５８

，

５１３

，

０００

股的

８．２４％

，

交易金额

７０３

，

４７４

，

１６０．０５

港元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本公司与雷士照明主要股东之一

ＮＶＣ Ｉｎｃ．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拟向

ＮＶＣ Ｉｎｃ．

受让其持有的雷士照明普通股

３７２

，

９２１

，

０００

股

（

连同股

息权利

），

占雷士照明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１１．８１％

，

交易价格

２．５５

港元

／

股

，

交易金

额

９５０

，

９４８

，

５５０

港元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

该等协议受让股份已过户完成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香港德豪润达与自然人吴长江先生及

ＮＶＣ Ｉｎｃ．

签署了附生效条

件的

《

关于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６．８６％

股份转让协议

》，

公司拟向吴长江先生及

ＮＶＣ

Ｉｎｃ．

受让其持有的雷士照明普通股

２１４

，

５０８

，

０００

股

（

连同股息权利

），

占雷士照明已发行

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６．８６％

，

交易价格为每股

２．３４

港元

，

交易金额

５０１

，

９４８

，

７２０

港元

。

截止

本报告披露日

，

上述股份中

２１２

，

４４５

，

０００

股已完成过户

，

尚有

２

，

０６３

，

０００

股未完成过户

。

因雷士照明属于香港上市公司

，

不披露季度报告

，

因此

，

本公司未披露其期末账面价

值和报告期损益

。

六

、

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公司按照新颁布的会计准则的要求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前期会计报表数据进行了

追溯调整

，

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及

２０１３

年度的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调整前的盈利

５

，

０２６．６５

万元变更为调整后的亏损

７

，

３２７．７９

万

元

；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调整前的盈利

８８２．６０

万元变更为调整后

的亏损

１１

，

４２０．７０

万元

。

具体调整内容及事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披露的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７５

）

２

、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５０％

，

在

６

，

０３２．００

万元至

７

，

５４０．００

万元之间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预计区间内

，

但由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前期会计数据进

行追溯调整

，

因此利润增长幅度变为

１９６．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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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形式发出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举行

。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

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

１

、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刊登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刊登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巨潮资讯网上

。

２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刊登在

《

证券时

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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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形式发出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举行

。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

审议并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

表决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其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

，

其所载资料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三

、

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05 � � �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2014—75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次执行新修订

的会计准则

，

按照新准则的要求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前期会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

将

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

由调整前的盈利

８８２．６０

万元变更为亏损

１１

，

４２０．７０

万元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公司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

，

对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

。

具体情

况如下

：

一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

、

变更原因

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

，

财政部陆续发布了新制定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

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以及修订后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共七项具体会计准则

。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

，

上述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范围内施行

。

２

、

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

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３

、

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和

３４

项具体会计

准则

（

３８

项具体准则中

，

剔除本次修订的

２

、

９

、

３０

、

３３

号

）、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新制定或修订后

的

２

、

９

、

３０

、

３３

、

３９

、

４０

、

４１

号新会计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

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４

、

变更日期

：

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

。

二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

１

、

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４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对投资方因追加投资等原

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的

，

按照

《

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确定的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

资成本之和

，

作为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

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的

，

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

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

价值变动应当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

。

该准则将导致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通过协议受让方式追加对雷士照明的股权投资从而

对其产生重大影响时

，

将原持有的股权投资从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转入

“

长期股权投资

”

科目核算时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原计入

“

资本公积

”

科目的金额将转入

“

投

资收益

”

科目进行核算

，

从而对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的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采用追溯调整

法对该项会计政策的变更进行核算

，

追溯调整

２０１４

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据

，

２０１４

年合并损益表的上年同期数据

。

具体如下

：

（

１

）

资产负债表

单位

：

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资本公积

２，１９６，０５５，０１８．５７ ２，３００，３７１，２１１．４７

未分配利润

７７７，６６６，１４３．４７ ６５４，６３３，２０１．９２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２１，１２８，１００．７９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９，８５７，３５８．１５

（

２

）

损益表

单位

：

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投资收益

３１，８０７，１２５．３１ －９１，７３７，３３６．４８ ４６，２４７，８５０．７０ －７６，７８５，０９０．８５

营业利润

－１７，７９６，２９１．２５ －１４１，３４０，７５３．０４ －１９９，７６６，５９８．７４ －３２２，７９９，５４０．２９

利润总额

６９，６６６，５２２．６０ －５３，８７７，９３９．１９ ３２，０４６，４８３．５４ －９０，９８６，４５８．０１

净利润

４８，９２３，３１３．７０ －７４，６２１，１４８．０９ ４，６２４，８７９．４４ －１１８，４０８，０６２．１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５０，２６６，５２７．３５ －７３，２７７，９３４．４４ ８，８２５，９８７．１４ －１１４，２０６，９５４．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６２８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９７９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６２８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９７９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６７，８９８．７６ －５６２，５４５．１２ １５，５１５，９７６．６８ －１，６２１，１１９．５５

综合收益总额

４９，２９１，２１２．４６ －７５，１８３，６９３．２１ ２０，１４０，８５６．１２ －１２０，０２９，１８１．６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５０，６３４，４２６．１１ －７３，８４０，４７９．５６ ２４，２８７，９６８．５６ －１１５，７７４，０７８．７０

２

、

职工薪酬

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８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根据该准则的要求在财务报表中进行相

应披露

。

３

、

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７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对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

部分的列报

，

划分为两类

：（

１

）

后续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

２

）

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

下

，

后续可能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

４

、

合并范围

根据

《

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０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公司管理层在确定对被

投资单位是否具有控制权时

，

必须且合理运用重大判断

。

公司以前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

子公司均满足该修订后准则所规定的控制权判断标准

。

５

、

合营安排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１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

、

并执行合营

安排的会计政策

。

６

、

公允价值计量

公司根据

《

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６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采用该准则后

，

公司将修

订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政策和程序

，

并在财务报表中对公允价值信息进行更广泛的披

露

。

７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公司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的通知

》（

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

露

》，

公司比较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该准则施行日之前的信息将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

整

（

有关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的披露要求除外

）。

三

、

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

因此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根据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陆续发布的

９

号

、

３０

号

、

３３

号

、

３９

号

、

４０

号

、

２

号

、

４１

号等七项会计准则

，

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相关

规定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

估计变更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

１．３

公司负责人刘载望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兴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赵世东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１８，８４６，１５２，４９７．０１ １５，１７３，８９１，８７１．７８ ２４．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５，２８３，１２２，８４１．６８ ４，６５３，８６１，２８２．２６ １３．５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３３９，５３７，３４８．６４ －９４８，９８５，０５３．６１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１１，０５４，６４８，１５２．０１ ８，４１４，７１８，７４９．７２ ３１．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７３，５５９，０８７．０１ ２９０，７０８，１５６．４５ －５．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３５，２１７，８３８．８０ ２７１，５４０，３６２．３６ －１３．３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６９ ６．２４

减少

０．５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４ ０．２５ －４．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４ ０．２５ －４．００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

（

户

） ４２，２６７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江河源控股有

限公司

０ ３１５，６４５，２００ ２７．３５

质押

６８，３１０，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刘载望

０ ２８４，０８６，５６６ ２４．６２

无 境内自然人

新疆江河汇众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０ １５６，１３７，６００ １３．５３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０ ２７，２４０，０００ ２．３６ ２７，２４０，０００

无 国有法人

北京嘉喜乐投资有

限公司

０ １０，６５０，０００ ０．９２

未知 未知

北京益诚智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０ ７，２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

未知 未知

王波

０ ６，８３４，０００ ０．５９ ６，８１０，０００

无 境内自然人

陈桂珍

３，２２５，１６０ ０．２８

未知 未知

内蒙古燕京啤酒原

料有限公司

０ ２，６４２，２２３ ０．２３

未知 未知

乔丽华

２，１２９，９３１ ２，５５３，００２ ０．２２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

３１５，６４５，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５，６４５，２００

刘载望

２８４，０８６，５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４，０８６，５６６

新疆江河汇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６，１３７，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６，１３７，６００

北京嘉喜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６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６５０，０００

北京益诚智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２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００，０００

陈桂珍

３，２２５，１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２５，１６０

内蒙古燕京啤酒原料有限公司

２，６４２，２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４２，２２３

乔丽华

２，５５３，０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５３，００２

聚达

（

北京

）

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１８，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１８，４００

陈楚桥

１，４２１，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２１，７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

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富海霞女士与自然人股

东刘载望先生为夫妻关系

，

其中刘载望先生和富海霞女士分别持有北京江河源

控股有限公司

８５％

和

１５％

的股权

。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资产负债表大幅变动项目原因说明

（

单位

：

元

，

以下同

）：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８７

，

９９７

，

６０８．００ １６

，

５１９

，

６５７．５３ ４３２．６８％

主要系公司本期合并港源装饰所致

。

应收账款

８

，

８０３

，

０９３

，

５９０．７６ ６

，

２２５

，

３６８

，

１４４．８４ ４１．４１％

主要系公司本期合并港源装饰及梁志天设计所

致

。

其他应收款

１

，

４６７

，

３２５

，

３８３．５６ ３９４

，

５６６

，

２１１．６２ ２７１．８８％

主要系公司对年初出售六家子公司的原应收款项

因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

长期股权投资

３

，

１９０

，

１７２．６２ ６３６

，

２９６

，

１７０．５１ －９９．５０％

主要系公司本期合并港源装饰所致

。

在建工程

１８４

，

６７３

，

５４２．８８ ９３

，

６９４

，

９５４．５７ ９７．１０％

主要系公司在建工程项目增加所致

。

无形资产

３１９

，

３７９

，

３３２．００ ２０９

，

０８３

，

４０７．３１ ５２．７５％

主要系公司本期合并港源装饰及梁志天设计所

致

。

商誉

７８４

，

１４３

，

８６９．７７ ２２８

，

９１８

，

１９２．２４ ２４２．５４％

主要系公司本期合并港源装饰及梁志天设计所

致

。

应付账款

５

，

２５８

，

６３０

，

７４６．３８ ３

，

５８５

，

４２１

，

５９１．８３ ４６．６７％

主要系公司本期合并港源装饰及梁志天设计所

致

。

应付职工薪酬

８１

，

６１３

，

７０７．７７ １４８

，

６７２

，

９８６．２１ －４５．１１％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上期计提的奖金所致

。

应交税费

１６０

，

２７０

，

４１６．６７ １１７

，

９８０

，

５８７．４４ ３５．８４％

主要系公司本期合并港源装饰及梁志天设计所

致

。

应付利息

４７

，

１０８

，

５３８．８０ ８

，

９５８

，

０８６．９３ ４２５．８８％

主要系公司计提的应付债券和借款利息增加所

致

。

其他应付款

１７０

，

２９２

，

９６８．８９ ３４

，

６４５

，

０３６．０７ ３９１．５４％

主要系公司应付收购梁志天设计股权余款

。

长期借款

２３

，

７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４３４

，

４２０．５５ ３６．３７％

主要系公司增加贷款所致

。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５

，

８６５

，

６５７．４２ ３

，

９５１

，

１６４．１４ ４８．４５％

主要系公司合并梁志天设计所致

。

２

、

利润表大幅变动项目原因说明

：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年初至

报告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１１

，

０５４

，

６４８

，

１５２．０１ ８

，

４１４

，

７１８

，

７４９．７２ ３１．３７％

主要系公司合并港源装饰及梁志天设计所致

。

营业成本

９

，

４００

，

２２５

，

７５５．４４ ６

，

９８３

，

１４８

，

６６１．４６ ３４．６１％

主要系公司合并港源装饰及梁志天设计所致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５７

，

４０５

，

９１９．８７ ６７

，

１８３

，

５６３．５３ １３４．２９％

主要系公司合并港源装饰所致

。

财务费用

１３８

，

０３３

，

１９０．０４ １９４

，

７５２

，

９８０．３１ －２９．１２％

主要系公司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

投资收益

－４７

，

５１６

，

６１０．９７ ４７

，

３３６

，

２６８．６２ －２００．３８％

主要系公司处置六家子公司投资损益及合并

港源装饰所致

。

所得税费用

３１

，

８７３

，

２３９．２４ ６５

，

５４３

，

６９５．３２ －５１．３７％

主要系公司处置六家子公司确认投资损益

，

形

成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

３

、

现金流量表大幅变动项目原因说明

：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年初至

报告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９

，

５３７

，

３４８．６４ －９４８

，

９８５

，

０５３．６１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加大回款力度

，

回款情况

改善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９

，

５３０

，

８８０．１３ －６３５

，

０４７

，

６０５．９０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合并港源装饰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３１８

，

４９２．２８ ２５８

，

７６９

，

８２２．１８ －９７．１７％

主要系公司收到贷款同比减少所致

。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背

景

承诺事项

类型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完成期

限

目前履

行情况

首次

公开发行

股票的承

诺

股份限售

刘载望

自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和离职后半年

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

也不由

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

在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买入发行人

股份

，

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卖出发行人股份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股份限

售

３６

个月已

履行完

毕

北京江河源

控股有限公

司

自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

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履行完

毕

新疆江河汇

众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新疆江河汇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应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

变动情况

。

在新疆江河汇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由发行人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控股期间

，

新疆江河汇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每年转让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由公司高

管控股

期

间长期

有

效

严格

履行

避免同业

竞争

刘载望

１、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与他人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江河

幕墙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

、

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

。

２、

将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使本人

／

本公司其他关联企业不从事于与江河幕

墙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

、

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

。

３、

不直接或间接投资控股于业务与江河幕墙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

、

类似

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

、

企业或其他机构

、

组织

。

４、

如本人

／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参股的公司从事的业务与江河幕墙及其控

股子公司有竞争

，

则本人

／

本公司将作为参股股东或促使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

参股股东对此等事项实施否决权

。

５、

不向其他业务与江河幕墙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

、

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

成竞争的公司

、

企业或其他机构

、

组织或个人提供江河幕墙及其控股子公司

的专有技术或销售渠道

、

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

６、

如果未来本人

／

本公司或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拟从事的新业

务可能与江河幕墙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

本人

／

本公司将本着江河

幕墙及其控股子公司优先的原则与江河幕墙协商解决

。

７、

如本人

／

本公司或本人

／

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

江河幕墙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

，

本

人

／

本公司承诺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江河幕墙

，

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

内

，

如江河幕墙及其控股子公司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

，

则本

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无条件放弃该商业机会

，

以确保

江河幕墙及其全体股东利益和控股子公司不受损害

；

如果江河幕墙不予答复

或者给予否定的答复

，

则视为放弃该商务机会

。

８、

在江河幕墙发行

Ａ

股并上市后

，

如本人

／

本公司及

／

或本人

／

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企业与江河幕墙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出现同业竞争的情形

，

本人

／

本公司将促使江河幕墙依据有关同业竞争的信息披露规则

，

详细地披露同业

竞争的性质

、

涉及同业竞争的相关交易的具体情况以及本人

／

本公司是否履

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接受投资者的监督

。

作为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期间长期有

效

严格履

行

富海霞

北京江河源

控股有限公

司

新疆江河汇

众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的承诺

偿还债券

本息

江河创建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根据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

，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

息时

，

发行人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

、

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

严格履

行

公司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及

兑付债券本金

，

如果本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及时兑

付本金

，

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

，

公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

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

，

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50%。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的承诺

减少和规

范关联交

易

北京江河源

控股有限公

司

尽量避免或减少承诺人与江河创建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

不利用承

诺人实际控制和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江河创建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

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和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

江河创建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

，

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

。

就承诺人与江河创建及其子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

将督促

公司履行合法决策程序

，

按照

《

上市规则

》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进

行信息披露

；

对于正常商业项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

采用公开招

标或市场定价等方式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起至

长期

严格

履行

刘载望

、

富海

霞夫妇

避免同业

竞争

北京江河源

控股有限公

司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与他人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江河创

建

、

港源装饰及其下属公司相同

、

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

；

将尽一

切可能使其他关联企业不从事与其构成竞争业务

；

不直接或间接投资控股于

业务与其构成竞争的公司

、

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

如其直接或间接参股的公

司从事的业务与其有竞争

，

将对此事项实施否决权

；

不向其他业务与其构成

竞争的公司

、

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其专有技术或销售渠道

、

客户

信息等商业秘密

。

如未来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拟从事的新业务可

能与其存在同业竞争

，

将本着对其优先的原则与发行人协商解决

，

并对获得

的商业机会与其发生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

，

将会通知江河创建

、

港源装饰

，

并将无条件放弃该商业机会

，

确保其不受伤害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起至

长期

严格

履行

刘载望

、

富海

霞夫妇

其他 承

诺

北京江河源

控股有限公

司

如因北京港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昌平区占用的房屋

、

土地的权属瑕疵

问题对港源装饰造成任何损失

，

城建集团

、

王波将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所

转让的港源装饰的股权比例向江河创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江河创建第一

大股东江河源承诺

：

如因上述房屋和土地的权属瑕疵问题对港源装饰

、

江河

创建造成任何损失

，

江河源愿意在城建集团

、

王波赔偿的基础上

，

承担其余的

全部损失

。

长期有效

严格

履行

其他

承诺

江河创建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完成后的十八个月内

，

江河创建将促使港源装饰的

其他股东按照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解决委托持股问题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严格

履行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报告期

，

经公司财务人员对新颁布和新修订会计准则涉及的相关会计政策变动的分析

，

认为此次新颁布和新

修订的会计准则的实施对公司自身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具有重要影响

，

不进行追溯调整

，

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没有影响

。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载望

2014 年 10 月 29 日

股票代码:601886� � � � � � � �股票简称:江河创建 公告编号:临 2014-040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三楼

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载望先生主

持

，

经过讨论

，

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通过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

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通过

《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为加强公司经营管理

，

同意聘任高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聘任期限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

简历附

后

。

三

、

通过

《

关于执行新颁布或新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以及新修订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等

具体准则要求

，

公司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

职工薪酬

、

财务报表列报

、

合并财务报表

、

公允价值计量

、

合营安排及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

执行新

颁布或修订企业会计准则涉及的相关会计政策修订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

、

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

响

，

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

特此公告

。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29 日

附

：

副总经理简历

高运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男

，

１９７５

年生

，

中专学历

。

曾任山东鲁宏塑窗机械集团总公司北京办事处主

任

、

同人华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司副总经理

、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

公司北方大区总经理

。

股票代码:601886� � � � � �股票简称:江河创建 公告编号:临 2014-041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通过专人送达

、

邮件等方式送达给监事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

实到监事

３

人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申永红先生召集并主持

，

经全体与会监事表决

，

审议

通过了

：

一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

表决情况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无异议并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

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

确

、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二

、《

关于执行新颁布或新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以及新修订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等

具体准则要求

，

公司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

职工薪酬

、

财务报表列报

、

合并财务报表

、

公允价值计量

、

合营安排及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

执行新

颁布或修订企业会计准则涉及的相关会计政策修订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

、

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

响

，

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

特此公告

。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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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接到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张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张升

先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请求辞去其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张升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

特此公告

。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29 日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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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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